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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关于“国家”理论的若干思考1 
 

陈玉屏2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重视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非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质差异，

却忽略了中华传统的“天下”、“国家”观与近代以来从西方土壤中产生的“主权国家”概念的重

大差异，牵强地使用“主权国家”概念去解读古代的中国和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了理论上

的不少失误和混乱。我们应该遵循“主权国家”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当今世界的国家关系，但也应

坚持按中华先民共同遵循的“大一统”游戏规则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 

［关键词］国家；主权；话语；大一统 

 

“国家”既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时时面对、无法须臾离开的客观存在,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众说纷纭的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近代自西方“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一说“国家”所使用的几

乎全是“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民族国家”具有鲜明的西方历史特点和话语特色，对此我们长

期似懂非懂、存在着不少误区。“民族国家”是西方的话语概念，与具有五千年不曾断裂过的中

华“国家”传统概念有很大的差异；套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去解读古代中华大地上的“国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8 期。 

2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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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各民族的国家归属，就会出现诸多既不合实际也不合情理的矛盾，这些矛盾着的历史记忆

建构已经对我们的政策和实际工作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这里仅对中、西不同语境中的“国家”

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思考，或许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和资政的角度会有一点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几乎目前所有各种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

的”，他接着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

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呢，还是使本

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农的统治权力的机器呢？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

本问题。”
 [1]（P53）

列宁的这段论述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说在“国家”话语上的

根本差异。虽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们认为“国家学说随时代不同而不断演变”，“关于国

家的政治哲学总是反映着实践中已经开始出现的趋势” 
[2]（P558）

，但他们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

今仍然大同于列宁当年的表述： 

“国家”一词有两种含义。广义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狭义则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

机构。国家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点是：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秩序和安全以及增进公民的福

利;它拥有以武力作后盾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来实现其目的;它行使权力限于固定的地域;在这个地

域内，国家拥有“主权”，即至高无上的权威。
[2]（P557）

 

从《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国家”的上述定义性的说法来看，显然认为“国家”包

含了“领土”（固定的地域）、“人民”、“主权”和公共权力及其物质附属物诸要素。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家”辞条历数自马基雅弗利以来各家关于“国家”学说的基

本主张，也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国家学说作为其中的一个派别加以介绍：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用以剥夺人们的自由。他还认为国家有各种形式的压迫

机构：法律、警察、监狱和军队。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现存的经济制度。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后来

由恩格斯和列宁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逐渐“消

亡”的思想。
[2]（P557-558）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家学说的说法，大体反映了马克

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张，但其中笼而统之不加分析地宣称“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用以剥夺人们

的自由”的说法，显然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种歪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定义性的说法出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

盾，分裂为不可调合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

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

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

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3]（P166）

 

2009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国家”辞条，明确地反映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

说的观点： 

 （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被统治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拥有政治权

力（公共权力）以及构成这种权力的武装力量、监狱、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物。国家就是以这种

政治权力为核心所组成的政治机构。
[4]（P437）

 

从政治学学科的专业角度看“国家”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当然远比上述两部词书所概括的

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但上述两部词书的表述，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中国坚持的马克思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0 

主义话语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对“国家”的基本认识。对照两部大百科全书关于“国

家”的说法，反映出当今中国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政治争

论所围绕的基本问题”,与列宁 90年前所指出的几乎完全一样。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 

 用“国家”一词表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个意义是近代的事，一般认为始于意

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一书（1513）。从 16世纪以来，人们认为主权是国家最

基本的属性。 

有必要着重强调一下这段话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环境里容易被忽视的内容：非马克思主义的

西方话语中一般言及的“国家”，使用的是“近代国家”、“主权国家”的概念。在马克恩、恩格

斯看来，“国家”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产物，是古而有之的，这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中

的“近代国家”概念就不是一回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国家”的论述中根本

就未言及“主权”问题，并没有把“主权”放进“国家”的定义性描述之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介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对“国家”这一政治现象的解释时说：“在

现代政治学中流传最普遍、最广泛的国家定义，是以主权为中心的三要素说。国家的主权、领土、

人口三个要素,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但这三个要素不能反映国家的实质。”
 [4]（P437）

前文在分析《简

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国家”的定义性描述时已指出，除“领土”、“主权”、“人民”三要素

之外，实际上也言及“公共权力”这一要素。但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它

只是“公允”地介绍国家组成部分的活动和具体任务，却回避讲出这个“公共权力”职能的本质

属性。正因为如此，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学流传最广的国家定义，把恩格斯所说的那个至关

重要的“力量”，即那个公共权力及其物质附属物所体现的“国家”本质属性摒除于“国家要素”

之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主义关于“国家”话语的差异如此之大，这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 

这里，如何认识恩格斯没有将“领土”、“人民”等作为“国家”要素明确地纳入对“国家”

的定义性描述之中呢？恩格斯当然对近代主权国家中的领土、人民要素十分清楚，恐怕是认为“领

土”、“人民”作为国家要素是自然之义、人所共知且没有必要赘述的，需要强调的是那些被资产

阶级思想家的国家学说刻意掩盖的“国家”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这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

治学中流行的最广泛、最普遍的以“主权”为中心的国家三要素说的又一个差异是：“主权国家”

概念是一个仅有三四百年的近代概念。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主权概念最早应追溯到法国人

让·博丹及其 1577年出版的著作《论共和国》。但真正将主权原则作为近代西方国际秩序的游戏

规则，则是以 1648年订立结束西班牙、荷兰 80年战争和德国 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为起点的。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矛盾错综复杂，战乱纷

争不断，大家都不胜其苦，于是大都感到博丹等人提出的主权原则是结束这种“零和游戏”的有

效途径。此后，欧洲逐步形成主权国家并立和相互抗衡的态势，主权原则也就成了近代国际法的

基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中并没有强调这个主权要素，但新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

是承认、遵守和维护这个游戏规则的。这里，本文无意于近代主权原则提出后主权在君或在民等

问题的探讨，也无意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主权是否过时之辩，我想要特别指出的问题有

两点： 

 1．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所以得以订立并将主权原则作为国家关系中的游戏规则，是建立

在各方力量大体平衡的基础上。力量一旦失衡，国家的主权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近代欧洲那些“主

权国家”从没有推己及人，他们不承认那些非欧洲的后发国家是享有主权的“主权国家”，因此

他们对这些国家在殖民过程中任意宰割奴役。不仅如此，就是在这些“主权国家”之间，力量对

比一旦失衡,强者对于弱者,同样不会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近代以来欧洲的历史早已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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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希特勒和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例最为典型）。因此，“霸

权”是国际关系天空中从未消散过的阴云。 

 2．被说成是“国家要素”的主权与其他要素不一样，“土地”、“人民”以及“公共权力”

及其物质附属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性存在，而主权却是一种约定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是

近代才产生的，而且被视为近代国家的最关键的要素,虽然已经有人对其提出异议并在事实上经

常遭到亵渎,但至今仍然被公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共同约定、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可以作

为“国家”的要素，而且被很多人视作“国家要素”的中心，这对我们认识和探讨若干复杂的有

关“国家”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二、中华先民的“国家”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国家”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古而有之的。古代的国家在

今人的话语中，有的被称作“邦国”，有的被称作“帝国”,也具备基本的国家要素，但都是不够

完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管中国或是欧洲，已进人阶级社会的古代社会的这

些“国家”不论大小，都具有一定的领土、一定的人民和一个以君主为总代表的“驾于社会之上”

的“力量”。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5]（P2774）

在不经意中，就点出了古代国

家的基本要素。但是，与近代国家“在国境和居民方面必须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P557）

不同，古代国家的领土是经常变动的，人民的归属也是随意变动的，因而疆界也不具有近代国家

疆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其实际意义不过就是行政管辖的控制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不论

对外还是对内,都没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后确立起来的“主权”游戏规则。国家间通行

的恃强凌弱的朝贡体制和藩属制度表明根本就没有“对外主权”意识；如果说中国古代自秦王朝

确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具有“对内主权”的意义的话，欧洲古代的国家连这一点都不太明

显。 

 近代国家是从欧洲诞生的，中国人对近代国家的了解是 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近代国

家建构的若干理念当然与欧洲人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而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传统文化

与欧洲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国家”概念上，不仅存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重大差异，而且还存在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概念上的话

语与西方话语的重大差异。这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中华传统文化中与“国家”问题有关的概念。  

“启代益作后”，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国家”产生，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在认识“国家”。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称颂大禹“明明我祖,万邦之君”，到《诗·北

山》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看，古人心目中作为“万国”的各个邦国只

是构成“天下”的一个个小的单元。《北山》之诗这两句话成为我国的一种传统政治理念，被人

们称作“大一统”，它要求政治上一统乎天子，文化上一统乎以周礼为代表的华夏文化。 

先民们对先秦时期邦国林立的政治体制按照自己的理念作了理想化的描述，这就是“五服”

制。《尚书·夏书·禹贡》对“五服”作了十分详细的描述，《周礼·夏官·职方》也有类似的“九

服”之说。郑玄注称“服，服事天子也”，可见无论“五服”还“九服”，均是指各邦国按亲疏远

近向作为共主的“天子”承担服事义务,这是“王臣”的本分。学术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意见认

为，先民心目中的“天下”不论作何种描述,都是一个有限范围。而我再三体味典籍中关于“天

下”的种种说法，认为先民所言“溥天之下”的范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天子”是“天下”的

共主，“天子”理所当然要统“中国”和“蛮夷戎狄”在内的“五方之民”
[5]（P1338）

，不论是“要

服”、“荒服”的蛮夷戎狄，还是地处蛮夷戎狄之外的藩国，理论上亦均为“王臣”。而“民”与

“夷”之别在“礼”，用华夏之“礼”即为华夏，用夷狄之“礼”即为夷狄，血统如何则在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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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先民们的大一统意识是讲求“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
 [5]（P1392）

，不能设想他们从理论上承认

在某个有限领域之外还有一个至尊、一个太阳。王朝的天子们尽管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只

统治了有限的领域，但他们在理论上，在自己心目中，却从未承认过实际管辖的疆域是不得逾越

的法理疆域，这与我们当今世界的主权国家观念毫无共同之处。 

有关古代“中国”的概念，学界做了大量的解说，有的以地域解之，有的以文化解之，不一

而足，此处不赘述。需要阐释的是：在我们先民的心目中，“中国”与“天下”是一个什么样的

关系呢？东汉经学大师何休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论 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

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

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

于爵，天下小大远近若一。”
 [5]（P2200）

其所谓“可传闻之世”，不正好是对最初天下万国之各邦国、

各民族集团之间异多于同的状态的描绘吗？此时各家都具有明确的“我者”和“他者”意识，都

循“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这就叫“内其国而外诸夏”。随着时间的推移，同遵《周礼》的华

夏集团形成，诸夏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大同小异，而与蛮夷戎狄集团差异明显，

故而此时世曰“升平”,诸夏认同，诸夏与蛮夷戎狄相互辨异，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待到

“所见之世”的到来，此时蛮夷戎狄之邦制度文化均已赶上诸夏水平，蛮夷戎狄之君俱受天子之

封为诸侯，夷狄之邦与诸夏无别，成为“中国”的一员。由于“天下”的范围是无限的，当整个

天下的蛮夷戎狄统统“进至于爵”、成为“中国”之一员以后，方才称得上“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此时，“中国”与“天下”合而为一,于是天下大同。为达此目的，诸夏之国有义务“用夏变夷”,

即用华夏文化去“化成”夷狄。 

中国封建时代历朝的机构设置完全反映了先民们的“天下”、“国家”观。《汉书·百官公卿

表》载秦汉时政府机构设置，九卿之一有“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

鸿胪。”《后汉书·百官志》：“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这个机构历朝设置直至清，

清设“鸿胪寺”和“理藩院”职能略同，仍系掌“归义蛮夷”与“藩国”，这与近代办外交根本

不是一个概念。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统治阶级和社会传统意识仍然是因循“五服论”、“九服

论”的观念来认识世界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熙朝纪政》卷六载《纪英夷入贡》，

附有清乾隆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

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看看“英夷”、“入

贡”、“敕谕”、“加恩体恤”这些措辞，十分明白这完全是将英国按“九服”中的“藩服”在对待。

在清王朝眼中，英使来华不过是一个蛮夷归义之举。直至鸦片战争清王朝战败，被迫割地赔款，

列强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中国上上下下才算醒了眼，因循了两千多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眼下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在咸丰十年（1861 年），才“始置总理各

国通商事务衙门”
 [6]（P175）

，才放下“天子”、“天朝”架子，承认中国为天下万国之一，开始按国

际通例办近代外交。 

 

三、必须按中华先民的共同游戏规则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 

 

这里之所以不惜篇幅去回顾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五服论”和“春秋三世说”，就是要去

深入探讨历史学界一个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中国”。1981 年

5月，在北京召开了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规模较大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其中一个

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古代的中国和史籍中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

样的关系？与中原政权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当时算不算中国？什么时候才算中国？如此等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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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者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事后三十多年，对这个问题仍然是见仁见智、未达成共识。虽然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重要问题往往不容易达成相当一致的认识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自

20 世纪末以来，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骤升，任何一个与此有关的历史结论对当今现

实社会产生的影响都切不可低估，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是否正确地描述中国历史和正确建构中华

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而且还对我国在应对当今若干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建立一个有理、有利、

有节的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1年北京会议的大讨论中，对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某些与中原政权并立的

民族政权算不算中国以及什么时候才算中国的问题，发表意见的学者很多。所发表的意见大体可

以归为两种，这就是芈一之先生归纳的“上溯法”和“下叙法”。芈一之先生在《从实际出发研

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 

如何对待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政权问题，目前国内主要有两种观点。有些同志认为：凡

是在今天我国国土以内的古代民族，都是当时中国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也是古代中国国内

政权，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绝不能用汉族的历史或中原王朝的历史代替中国的

历史。在过去发表的许多论文中，尽管叙述角度不同，有人从论证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国籍入手，

有人从历史上如何处理国土入手，都较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笔者把它综合为“上溯法”，由

今天的现实出发，研究古代。
[7]（P94-95）

 

芈先生认为翦伯赞、白寿彝等的观点可归入“上溯法”。芈先生在同一篇文中又说： 

 另一些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模糊了今天与过去的界限，是用今天的疆域去套古代历史上不

同王朝和不同国家的疆域。强调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过漫长历史，最后才定型的。

就是说，当某一民族还没有正式纳入历史上统一的中原王朝之前，就是外族和外国，只是随着历

史的发展，他们加入了中原王朝之后，才成为古代中国的一部分。笔者把它归纳为“下叙法”，

以中原为中心自古而今地叙述。
[7]（P 95）

 

芈先生认为马长寿、王玉哲、范文澜等的观点可归入“下叙法”。 

拜读有关“上溯法”和“下叙法”的多篇代表性文章，我发现“下叙法”的视角确有以中原

王朝为中心的倾向。但“下叙法”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强调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随时间推移，国

家的疆域和国中民族的构成成分是不断变化的。十分明显，两种观点视角不同，结论截然对立。 

在这里有必要对“上溯法”和“下叙法”进行分析。“上溯法”认为：“凡是在今天我国国土

以内的古代民族，都是当时中国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也是古代中国国内政权，他们的历史

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其法理依据是什么却语焉不详。至于有人从“国籍”、“国土”角度

去论述，须知“国籍”、“领土”都是“主权”游戏规则主导下的近代国家概念，用此种概念去解

释无法定疆界、无法定领土、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游戏规则的古代中

国，产生抵牾就在所难免。“下叙法”认为：“当某一民族还没有正式纳入历史上统一的中原王朝

之前，就是外族和外国，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加入了中原王朝之后，才成为古代中国的一

部分。”仔细体味“下叙法”的说法，其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领土疆界意识同样十分强烈。“下叙

法”最突出的倾向是以先民认为的“中国”为中国。当时统进“中国”的,才算中国;当时未统进

“中国”的,就不能算作中国，只能算作外国。而这个“中国”，实为“诸夏”，是汉族王朝或者

是接受了汉族仪文制度、服膺于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联合汉族统治集团建立的王朝。其

他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且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甚至因王室及民间与汉族

大量通婚而形成一定程度血缘联系者因未被“中国”统入，仍然不能算作中国。这种以是否纳入

“统一的中原王朝”作为判定是否属古代中国的标准。同样抵牾甚多：周王朝算不算统一的中原

王朝？春秋至战国时期那么多邦国算不算古代的中国？中原王朝与长城外的各个少数民族之间

的关系十分复杂，怎么样才算“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蒙古族的祖先室韦人经常向中原王朝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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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就是所谓“修贡职”、尽“服事”义务，算不算中国？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了，肯定算作中

国，但大明王朝兴起，元顺帝率蒙古王庭退出长城，此后蒙古族建立了与中原王朝对峙的北元政

权，他们还算不算中国？如此等等，用“下叙法”都不好解释。 

“下叙法”派声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一定的历史范畴”的观

点，但我总感到经典作家这一论断的本意是说“国家”从产生、发展直至消亡，这是人类社会发

展中的一个阶段，是“一定的历史范畴”。但用一个国家在古代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断变

化的地域范围和不同的民族成分来说明“国家是一定的历史范畴”，恐怕是对经典作家本意的不

恰当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下叙法”对古代中国的这种解释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当

年在“中苏论战”时，一些前苏联媒体著文咬定中国的国界就是长城，长城之外就不是中国而是

外国。这明显地是钻了“下叙法”的一些空子，把当时作为中国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中原

政权）曲解为整个中国。眼下我们又遇到这个问题。我国对南海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这是我国

的核心利益，但这一核心利益当前受到来自几个方面势力的严峻挑战。《参考消息》2011 年 10

月 17日引日本《外交学者》网站 10月 16日秦家骢题为《滥用历史？》的文章称：“中国官员和

学者试图借助历史文献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李国强

七月在媒体撰文指出：‘历史证明，中国人在秦汉时期就发现了南海诸岛’……如果将历史作为

标准，多长的历史可以决定领土归属？毕竟，如果将秦朝和汉朝作为基准的话，那么中国今天的

领土就要小得多，因为当时它还没有将西藏、新疆及满洲，纳入其版图。”对于此种言论，“下叙

法”的理论是难以进行有力地驳斥的。 

我认为关于“古代的中国”的论争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具有代表性的“上溯”、“下叙”两

派说法都难以言之成理地解释中国古代的历史现象，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有意无意地将从

欧洲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近代“主权国家”要素作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参照坐标。 

前文已言及，欧洲近代“主权国家”所谓的“三要素”中，作为中心要素的“主权”，只是

人们所约定、所遵守的游戏规则。尽管我们现在也认可“主权”这个游戏规则，但是我们很清楚

它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建立起来的近代国家的观测坐标，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以它为坐标

去框古代的中国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寻找中华各民族先民们共同认可的、在古代中华大地上通

行的、由历史记载反复记述的游戏规则，作为认识古代的中国的历史坐标、建构中华民族的“国

家”观话语体系呢？ 

先民们在理论上认为天子所统的“天下”是无限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中

华大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华大地北部、西北部为浩瀚的沙漠；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世

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和山高谷深、森林茂密的云贵高原；东、南则濒临海洋。对于生产力水

平低下的先民而言，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先民们的认知领域是难以逾越这个范围的,

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实际上就是先民心目中的“天下”。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中，中华各

族的先民们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要比他们与域外的交流密切得多，维系中华各族先民

的力量比维系他们与域外关系的力量强有力得多。自先秦的“天下万国”,至秦统一华夏诸邦国，

再至清（鸦片战争前）形成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恰恰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欧洲确立“主权

国家”游戏规则时间相吻合），统一的趋势一直是中华大地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烈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早已成为华夏民族一种根深蒂固的社

会心理。汉代儒术独尊之后，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年中一直占据着封建社会统

治指导理论的高位，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天下”、“国家”、“中国”观和“春秋三世说”的思

想不仅对汉族社会，而且随着强势的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对各兄弟民族的社会及

人们心理也发挥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华各民族的先民们在“大一统”理念和“天下”、

“国家”、“中国”等问题的观念意识上，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共识，成为认识问题的共同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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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相互关系的共同游戏规则。中原王朝（不论天子是汉族或其他兄弟民族）以能使更多的兄弟

民族宾服为文圣武德的体现，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被全社会视为自然之理。 中

华大地历史上的其他兄弟民族的统治者们，尽管其中不少人建立起抗衡中原王朝的民族政权，但

他们除不甘心为“王臣”外，却并不反对这种理论和游戏规则，无不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取

得天子地位为最大的欲望和荣耀；一旦入主中原，又无不循这种游戏规则认识和处理问题，以“中

国”主宰自居。不论其是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或是仅踞半壁河山，都致力于建正朔、修正史、

争“中国”之正统，概莫能外。 

 

四、余论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说中华各民族的先民们在共同创造中华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游戏

规则的话，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原则和争

中华“正统”的强烈意识。从汉代始，这种共同的游戏规则就逐步为各兄弟民族所接受，且同样

形成了十分强固的社会心理，为此学术界已经列举出大量例证。我们以这个各民族先民们的共同

游戏规则作为判定标准回顾历史，那么被各民族先民认知为“天下”的中华大地（大体上与鸦片

战争前的大清帝国的疆域重合）历史上的民族和各民族的政权都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先民们在

实际上认知的那个“天下”，即与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疆域大体相当的那个领域，就是古代的中国；

其中，在历史上有时被称作“中国”的中原王朝，与其他各个民族建立的政权（不论是否臣服于

中原王朝）,都只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的这种观点显然属于“上溯法”派，我这

里所做的工作，只是为“上溯法”的主张建构一个在法理上言之成理的依据而已：用当今世界公

认的近代“主权国家”游戏规则去认识和处理当代与国家关系有关的问题，用中国古代各民族公

认的游戏规则去认识和解释中华大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各个民族建立的政权。各归各的话语解

释，天公地道！具有五千年从未间断过的历史文化的中国，其国情的特殊性没有任何一个欧美国

家可以比拟！我们接受按近代主权国家的话语来处理当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也完全有

理由拒绝用近代主权国家的游戏规则去解读古代的中国社会，去妄言古代中华大地上哪些政权是

中国、哪些政权是“外国”。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利用他们的先发优势，垄断话语权，不断制造于他们

有利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地、坚持不懈地将他们制造的这些游戏规则变成国际游戏规则。当他们

要结束欧洲战乱不休的零和游戏时，他们发明了“主权”游戏规则；当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开拓殖

民地时，他们又制造亚、非、拉被殖民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不享有主权的话语，以便他们

奴役和宰割；当 20 世纪以来非殖民化的浪潮势不可挡，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之后，“主

权”游戏规则对西方发达国家干涉后发国家不利的状况日渐明显，于是他们又制造出“人权高于

主权”的游戏规则，而且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其变成一个新的国际游戏规则。近年来在中东地区，

西方世界的这一图谋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我们思索的是，西方国家学术界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

同观点，但西方政府言论和主流媒体在这些问题上的政治目的（当然经过了冠冕堂皇的包装）十

分明确，话语高度一致，形成了很大的话语优势，用以影响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发挥了维护国

家利益、推行既定国策的强有力的作用。而我们却长期意识不到这一点，书生气十足，在一些涉

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研究不够深透，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意识不强，缺乏具有前瞻性

的国际大战略意识；学术界各执己见，各说各话，达不成共识，还将其视作“百家争鸣”的正常

状态，其结果是无法为国家政治决策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在国际交往中自己都未能形成强有力

的话语，十分不利于我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大的与国家发展态势相当的话语权。还有一些

同志身上存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偏好“接轨”的潜意识，事事讲求“与国际接轨”。须知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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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与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接轨，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全球化是大

势所趋，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中国应当重视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

到，在当今世界及其看得见的将来，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必须服从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有的问题

应该与国际接轨，而有的问题在现阶段则是无法接轨和不应该去盲目接轨的。有的问题，我们应

力求运用我们的“软”、“硬”实力建立我们倡导的游戏规则。因而，我们的确应当在如何建立和

强化自身话语权的问题上“虚心”地学学西方国家。在如何认识古代中国的历史的问题上，要理

直气壮地建构起符合中华传统的“国家”观的话语体系，用以解读历史，教育国民，教育子孙，

抗衡西方的话语霸权。这样做有利于合理地、科学地定位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大大增加中华各

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意识，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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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的重要论述的再思考
1
 

 

陈玉屏2 

 

［摘要］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的那段重要论述未能进行正确认识

和解读。“民族”和“阶级”是有紧密联系的两个不同范畴;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相比较，民族意

识更加强固，更加难以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民族”的问题必须

服从“工人”的（即“阶级”的）问题，对东方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

此种影响再加上读者理论水平等复杂因素，使不少人忽视了《共产党宣言》关于“民族”论述的

重要前提条件，并把阶级因素视为导致民族对立和民族剥削的绝对的“因”,从而误解误读了这

一极为重要的论述，在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实践中造成重大失误。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阶级；民族；范畴  

 

《共产党宣言》（下面简称《宣言》）以极为精练的语言对“民族”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论述：“人

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

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1]（P270）

这一重要论述，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民族问题认识的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0 期 
2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